关于印发《四川省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认定和后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市（州）、扩权县（市）科技、财政行政主管部门，省级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为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川府发〔2021〕8号）要求，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引导企业持续增加创新投入，科技厅、财政厅制定了《四川省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认定和后补助管理暂行办法》，现予以印发。
 
 
四川省科学技术厅
四川省财政厅
2021年11月25日
 
 

 



四川省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认定和后补助管理      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委十一届九次全会精神，鼓励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增强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根据《四川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的通知》（川府发〔2021〕8号）、《四川省省级财政科技计划后补助管理办法》（川财规〔2021〕10号）等相关文件精神，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企业基础研究是指为获得应用原理性新知识、新发现、新发明进行的独创性研究活动（不包括社会科学、艺术或人文学）。主要包括：
（一）围绕量子科学、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空间科学、深海科学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的基础性、原创性科学研究。
（二）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重要方向，聚焦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安全、改善民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要开展的前瞻性、引领性重大自然科学问题研究。
（三）以进口替代、自主可控为目标，为获取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开展的基础性研究活动。
（四）以创新思维为根本，着力突破传统科研理念和范式，能够带来产业升级换代或具有巨大市场潜力的颠覆性技术研究活动。
第三条 企业申请基础研究后补助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在四川省行政区域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成立两年以上的规模以上企业。
（二）企业研发领域符合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和四川省重点产业领域。
（三）企业自主创新活跃，科研项目管理规范，设有科研财务助理，财务核算健全，按规定范围列支、归集研发费用，设立研发会计科目或支出辅助账，可反映企业基础研究开展情况。企业在核算周期内向统计部门报送了研发活动数据。
（四）企业近两年来运行正常，未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事故和科技违规事件，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均为诚信或良好（未纳入环境信用评价范围的企业，近两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环境事件）。
第四条 科技厅主要负责政策制定、组织申报、材料审核、拟订补助资金分配建议方案。财政厅主要负责专项资金预算管理、资金下达等工作。
第五条 基础研究投入后补助额度以企业上年度基础研究实际支出为基数（不含财政投入），给予40%以内、最高不超过200万元的支持。财政补助的实际比例由科技厅、财政厅结合当年度省科技计划专项资金预算测算确定，在当年申报通知中明确。
第六条 已经享受同一年度市（州）企业基础研究投入财政补助政策的企业，不得重复申报当年省级补助。
第七条 企业申报基础研究投入后补助不与申报其它科技计划项目冲突。企业按照《四川省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后补助实施暂行办法》（川科高〔2020〕21号）文件申报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应扣除基础研究投入。
第八条 科技厅会同财政厅发布年度申报通知，明确相关要求和具体流程。申报省级补助的企业按申报通知要求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提交补助申请表和相关材料。企业要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第九条 作为推荐单位的市（州）科技管理部门会同市（州）财政管理部门，负责申报工作的审核、汇总与推荐，并将汇总表函报科技厅。省属企业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与推荐，中央在川企业直接报送科技厅。
第十条 科技厅组织专家对申报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进行核实和认定。根据专家认定结果和企业基础研究投入统计测算数据，按照就低不就高的原则，科技厅商财政厅拟定直补企业名单及补助额度，并向社会公示。公示无异议后，由财政厅会同科技厅按程序报批后拨付下达。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后补助经费由企业自主安排统筹使用，用于与科技创新活动相关的支出，不得开支罚款、捐赠、赞助等。
第十二条 对违规违法获取、使用补助资金的，按照有关规定和法律进行处理、处罚。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科技厅、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2022年1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

